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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浙江泽凡律师事务
所律师厉孝国律师执业证一
本 ， 执 业 证 号
13309200910194628，流 水 号
104428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
我局已受理你单位职工王桂花、

石起江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
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
举证责任。”因邮寄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绍市工伤举证
[2017]5 号举证通知书以及绍市工伤
举证[2017]6号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取举证通知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3月2日

送达公告

翁斌、张常红:我会受理的申请人胡忠海诉被
申请人翁斌、张常红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因无
法向你们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舟山
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舟仲裁字（2016）第8号]，裁决
内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翁斌归还申请人胡忠海借款本
金49167元，并按月息2%支付自2016年3月29日
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

二、被申请人张常红对上述借款、利息及违
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本案仲裁费2200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
申请人翁斌承担，因申请人全额预缴本案仲裁
费、公告费，被申请人承担部分径行支付给申请
人。

上述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的款项，限
被申请人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上述裁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 舟山仲裁委员会

海宁凯泰手袋制造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
牛志刚等77名申请人与你单位经济补偿争议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海
劳仲案字[2017]第022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裁决结果如下：一、被申请人应当于本裁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朱秀敏等40名申请人支
付经济补偿413850.21元。二、被申请人应当于本
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牛志刚等37名申请人
支付经济补偿1103747.16元。本裁决第一项为终
局裁决。劳动者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

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
可以向海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裁决
第二项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
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宁市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
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海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台州经济开发区凡华里烧烤小吃店：本委受
理申请人李斯腾与你补发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劳
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台
劳人仲案字[2017]第0003号仲裁裁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本院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环
大道143-147号人力社保大楼308室）

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金雕科技包装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
人叶旦琪与你劳动报酬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台劳人仲案字[2017]第
0006号仲裁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
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地
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环大道143-147号人
力社保大楼308室）

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3月2日

仲裁公告

当事人：陈月根；民族：汉；性别：男；年龄：57岁；
公民身份证号码：362202195906130611；住
址：江西省丰城市孙渡街道陈埠村下陈组59号；
联系电话：18890334883

你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法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浙甬镇卫医罚〔2016〕0011
号）中规定的义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催告，
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浙甬镇卫强催〔2016〕015
号）次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人民币贰仟元、加处
罚款贰仟元缴至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镇海区支

行，地址：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苗圃路28号。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
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
六条之规定，你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申
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
述申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
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二○一七年三月二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杭州福尔尼工艺品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
本局受理申请人刘秋涛申请工伤一案

（杭萧人社工伤受理【2016】B0365号）。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杭萧人社工伤认定
[2016]B0365 号，限你公司于本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到本局工伤受理窗口自行领取，逾期不
领取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州萧山城厢飞雨装卸服务部：
本局受理申请人赵明明申请工伤一案

（杭萧人社工伤受理【2016】B0379号。现依法
向你部公告送达杭萧人社工伤认定【2016】
B0379号，限你部于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到本
局工伤受理窗口自行领取，逾期不领取的，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3月2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7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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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2民初234、235号
陈华珊：原告杨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109号

杭州三升制衣有限公司、郭忠良、赵亚琴、郑忠、郭
晓娜、郭丽娜、郭富元、郑小娥：本院受理原告刘建英诉
被告浙江森博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三升制衣有
限公司、杭州德创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郭忠良、赵
亚琴、郑忠、郭晓娜、郭丽娜、郭富元、郑小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杭州三升制衣有限公
司、郭忠良、赵亚琴、郑忠、郭晓娜、郭丽娜、郭富元、郑
小娥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2
民初4109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
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517号

胡伟、易术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与被告胡伟、易术梅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08号

林庆红：原告杨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409号

刘君才、刘丽明：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君才、刘丽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07号

马丽君：原告杨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235号

夏春荣、罗文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夏春荣、罗文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408号

徐爱芳、张小泉：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与被告徐爱芳、张小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09号

俞叔来：原告杨坤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
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3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927号

张华、叶秋红：本院受理的
原告欧晓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2 民
初 39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470号

朱金伟、潘旭贞：本院受理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979号

曹舟：本院受理原告朱虓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69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480号

陈春梅：本院受理程贞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848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981号

陈建双、李贵梅：本院受理原告李德双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108号

陈凌寒、张燕：本院受理原告吴东祥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640号

谷音：本院受理原告黄广心诉你方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
76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2991号

杭州卡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思
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与被告你、杭州通策会综合服务有
限公司、浙江通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民初字第
2991号民事判决书。一、杭州卡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思库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服务费270000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72090元（自
2014年3月2日暂计至2015年8月8日），2015年8月9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照
未付服务费数额和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另行计算支付；二、
驳回杭州思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杭州
卡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38号

杭州网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业
宏与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
支付工程款、逾期付款利息。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157号

杭州旭岳腾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
五乡建宏物资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可以
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672号

黄迎华、黄玉华：本院受理原告阮佩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借款本金及利息
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268号

李亚玲：本院受理原告曹福英诉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借款本
金及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389号

廖建国、廖建荣：本院受理原告王立武诉你们及廖
国云、覃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438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906号

凌晓、凌新祥：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
垫付款及违约金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63号

衢州市文昌阁茶业有限公司、胡国良、付红妹、衢
州市衢江区施家有机茶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
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126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863号

宋权：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西涂料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民初68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874、9875号

王福林：本院受理原告韩江聪诉你方及林航民间
借贷纠纷两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及违约
金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238号

谢毅锐：本院受理原告李鸿利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42号

徐伟锋：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与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
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罚息、复利。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7052期

浙江销售2624106元，返奖额772213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2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45102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289元

浙江中奖注数

556

0

1108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7 3 1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052期 投注总额：538010元

07 09 11 12 13

奖池累计7.6022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2月28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41

3327

奖金

0元
4463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23期
全国销量:337872226元 浙江销量：2600514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1注二等奖（温州3注，宁波2注，湖州、
金华、丽水、绍兴、义乌、衢州各 1注）。奖池累计
10.7226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7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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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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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
司拟对浙江泽宇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2499.95万元。该债权项下债务人以位于位于绍
兴市袍江工业园区纵横支路北侧的厂房提供抵
押，土地面积9683平方米（14.5245亩），建筑面积
9717.51平方米；绍兴县黎光纺织有限公司、绍兴
县君临纺织品有限公司、李玲玲、胡金荣、丁心灿
保证。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
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康宁磊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 标力大厦

B座9/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责任、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

依法转让给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邮寄送

达无果，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

行与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威策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1、债务人刘伟，担保借款合同编号鄞农银汽分

字（潘2015）第2028号，担保人吕秀侠，截至2017年1

月5日，本金48317元，欠利息、滞纳金等706.53元。

2、债务人罗召军，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鄞农银汽

分抵字（潘2015）第2199号，截至2017年1月5日，本金

26800元，欠利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1875.75元。

3、债务人王永、周春燕，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鄞

农银汽分字（潘 2015）第 273 号，截至 2017 年 1 月 5

日，本金 33100 元，欠利息、分期手续费、滞纳金等

3151.25元。

4、债务人赵子瑞，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鄞农银

汽分字（潘2015）第938号，担保人马苗苗，截止2017

年1月5日，本金100500元，欠利息，分期手续费、滞

纳金等7446.64元。

联系方式0571-86502111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
受让方：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日

债权转让通知联合公告


